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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手搖杯連鎖茶飲店，接連爆發茶葉含

殘留毒物，早餐店的漢堡、三明治、肉品和蛋也被查出含有

抗生素、動物用藥等，要求行政院責成所屬建立完整的 SOP
檢測機制及食品履歷制度，以維人民的健康。爰此，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手搖杯連鎖茶飲店，接連爆發茶葉含殘留毒物，早餐店的漢堡、三明治、肉品和蛋也被查

出含有抗生素、動物用藥等，民眾長期食用，不僅可能致癌，還可能造成畸形胎，對人體

造成重大傷害；甚至連飲用水也出問題，不肖業者挖取地下水混充飲用水，未經蒸餾、殺

菌就直接裝瓶販售給飯店、百貨業者及診所等，時間還長達 4 年。 

二、國人致癌率年年提高，與食安環境惡劣脫離不了關係。每次爆發食安問題，政府機關都信

誓旦旦的宣示，將進行全台聯合稽查，業者也開始就陸續掛起各式各樣不具公證性的食材

安全證明，最後事件常常是雷聲大、雨點小，現狀未因此徹底改變。之前喧騰一時的塑化

劑、黑心油、黑心鴨血、二甲基黃豆干、鴨血等事件，現在究竟是否根絕，沒有任何政府

機關掛保證。人民安全不是政府的基本責任嗎？ 

三、衛生單位並未記取教訓追根就底，建立完整的 SOP 檢測機制；加上法院輕判，業者當然肆

無忌憚，一旦事件風頭過後，業者又回到原本的作業方式，大賺黑心錢。 

四、如何食得安全呢？食品履歷的建制相當重要，這次英國藍，如果有食品履歷，即可在第一

時間查到不只玫瑰花茶有毒，錫蘭紅茶、大吉嶺紅茶、伯爵紅茶等來自同一上游廠商，茶

業也可能都有農藥殘留的問題，政府可立即要求預防性下架，民眾就不會白白多喝了一周

的毒茶。食品履歷及雲端的建制，政府單位可得要加快腳步了！ 

（二十九）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科技部將大幅調整現行一年約 400 億

元科研經費分配，未來將著重在有助於促進社會、經濟、產

業發展的科研計畫，若能在課題導向的基礎上，讓基礎研究

及應用研究跨界對話與合作，不僅可以加速課題的解決，也

有機會讓不同領域的技術相互提升，讓原本可能是零和的對

峙，產生 1+1>2 的綜效與價值。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科技部將大幅調整現行一年約 400 億元科研經費分配，未來將著重在有助於促進社會、經

濟、產業發展的科研計畫，而非打高空，只成為紙上談兵，「部分對於台灣不重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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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再是科技部補助的重點」。此番政策宣示引來正反兩極的論戰，按讚的認為，此舉

有助於扭轉學術界只追求論文數量，不食人間煙火的價值觀，也有助於產學的緊密合作；

但也有人認為，科技部長宣示重視「應用研究」，恐上行下效，產生傾斜效果，而排擠了

基礎研究的預算。 

二、持平而論，誠如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所言，非問題導向的研究，如數學、哲學等，是新思想

來源、知識的累積相當重要，的確需要國家的投入；不過，學術界長期以來追求量化的評

鑑指標，輕忽問題及需求導向的研究，不僅讓國人無感，資源運用的有效性也遭到許多質

疑。尤其現今的台灣社會及產業面臨諸多挑戰與課題，迫切需要更多學術界的投入，提供

解決方案，學術研究若能更入世一些，相信會獲得民眾更多的支持。 

三、就數字來看，台灣的整體研發經費占 GDP 約 3%，較之於先進國家如美、德及日，占比並

不低，但與韓國約 4.4%相較，仍有提升空間；而以經費總額來觀察，則較前述國家差之甚

遠。進一步觀察經費來源，美國及德國政府投入占比相對較高，2012 年各占約 31%、30%

，我國政府投入占比則逐年遞減，2012 年只占約 25%。 

四、再就研發經費來觀察，2004 年科技部（前國科會）為 263 億，2014 成長到 445 億，十年間

年平均複合成長率約 5.4%，而主要進行基礎研究的中央研究院，從 66 億成長至 127 億，年

平均複合成長率達 6.8%，反觀直接連結產業發展的經濟部，科研經費從 2004 年的 247 億至

2014 年的 266 億，年平均複合成長率僅約 0.7%。 

五、研發是未來產業產出實力的先行指標，資源投入的質與量都是關鍵。從上述各國及跨部會

的研發經費統計可以了解，這十年來政府的確不斷在提升政府部門的研發經費，但在有限

的政府科研經費投入上，不僅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何分配才能增進全體國民最大的福祉及有

效提升產業的競爭力，從產出效益的角度來看，也值得進一步檢討相關經費的投入是否真

正創造了應有的價值。 

六、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並非沒有交集，若能跨界彼此提攜，發揮的效

果更為驚人。舉例來說，中國信史（史記）紀年為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 841 年），之前

的夏商周確切紀年成為學術史的懸案。這個研究課題從中國和人類歷史來看不僅具有高度

的學術價值，也是入世的研究課題。為此，從 1996 年起中國大陸執行「夏商周斷代工程」

計畫，動員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科技測年學等學科兩百多名學者。從不同角度、面

向、方法，加以解題和相互印證，成果提出夏朝的起始年，並訂出夏商周各帝王在位的年

數和確切年代，這個課題對人類有非常大的貢獻。 

七、回到台灣，我國產業的形貌較之過去純以 OEM 代工型態，且藉雁行理論承接先進國家的技

術來生存的狀況大有不同，在某些領域甚至已與先進國家直接面對面競爭，更需要學研機

構的協助。 

八、例如在半導體產業，台灣的領導廠商已有不同於過去追趕模式的研發路徑和軌跡，在一些

研發計畫必須面對物理、材料等領域之基礎科學挑戰，其研發成果，不只是專利，也包括

一些學術期刊論文。 



 

 
232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39 期 院會紀錄 

九、因此若能在課題導向的基礎上，讓基礎研究及應用研究跨界對話與合作，不僅可以加速課

題的解決，也有機會讓不同領域的技術相互提升，讓原本可能是零和的對峙，產生 1+1>2

的綜效與價值。 

（三十）本院許委員淑華，網路霸凌自社群媒體興起後，不僅一直是社

會文化議題，更是各民主國家的共同問題。由於網路言論的匿

名性，使得舉證產生困難，殊難提出確鑿證據，呼籲檢察官，

主動揪出這些只會藏身在鍵盤後面的霸凌者。整體來說，對這

類如同網路恐怖攻擊的行為，不應再容忍，主管部門無論用什

麼樣的決心處理，都不該有灰色地帶；任何人越界踰矩，踩到

這條紅線，都應該繩之以法。網民也必須展現集體的自覺自律

，萬勿心存僥倖；至於那些酣臥網路言論自由的尊榮而不知自

省者，請小心觸法！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眾所周知，網路使用文化向有誇大煽情趨向，尤以國內的 PPT 或各「靠北部落客」粉絲團

充斥詆毀或誣衊的情緒語言，卻又與真實事件有極大差異，常誤導一般民眾以為真實，導

致當事人不堪其擾。由於嫉妒永遠是披著正義的外衣而來，網路成為集體的情緒縮影，因

是經常發生媒體「爆料」引發社會騷動，當事人雖緊急澄清，卻引發更熱烈討論，即令提

出告訴，也未必能遏止歪風。此種爆料文化，或可以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說的：「理性是，而且應該是，情慾之奴隸。它除了侍奉與服從情欲之外，絕不能

妄求有別的任務。」名之，八卦議題一旦在網路上留下紀錄，就再也回不去。再經由部分

媒體和名嘴的層層引述傳播，勢如病毒擴散，損害當事人的名譽及隱私。 

二、基此，應否為網路霸凌另立專法？從何立法？近期成為討論焦點，朝野立委也多表贊成。

但真要制訂專法，實屬經緯萬端、錯綜複雜。究竟有什麼內容可以重新規定？畢竟法律不

同於其他社會規範，因為其常常伴有制裁的後盾，否則即成為無法實踐的規範。事實上，

目前的制裁法體系早已存在，任何一種網路霸凌，都有對應的法律制裁規定。被害人實應

正面迎擊，不用退縮、也不要「酸回去」，要主動、迅速、認真的說明和回答問題，並且

可透過相關法律主張權利，維護名譽與隱私，以制止不當歪風蔓延；而輕生則是最不智的

方式，實不足取。 

三、舉例而言，言論自由固應予以保障，惟對故意散布不實言論，在留言板或討論區發表負面

評價或情緒性文字，或揭發與公共事務無關之隱私者，並不在保障範圍。名譽及隱私都是

重要的人格法益，侵害者所指涉之事實如非真實，當事人即得以名譽受損為由告訴誹謗。

如該事實確屬真實，雖不構成誹謗，但亦可能因涉及隱私，而構成妨害秘密罪。此外，「


